附件2
政府投资项目建设“先招后审”承诺书

主管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
报审资料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一、事由（包含项目审批情况、资金来源落实情况）：
二、承诺：本项目所报招标控制价审减率不超过5%，招标完成15日内报送政府投资项目审核工作组审核，若在补审过程中，审核指标超出以上范围的，按照财政纪律相关规定承担责任。
单位盖章:
主要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年  月  日

分管区领导批示意见：             区长批示意见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